
药品招投标购销协议 

甲方（招标方）： 

住所：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代表： 

乙方（投标方）： 

住所：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代表： 

双方就药品招投标及中标后药品购销事宜经商定，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方所列药品通过集中招标采购以后，保证为乙方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

会。甲方坚持药品质量第一，确保满足临床用药需要为前提，遵循“优质优价优先、同质优

价优先”并综合其他因素确定中标产品。 

二、乙方按有关法规规定，如实提供完整的相关合法资料给甲方，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 

三、乙方保证在投标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不进行非法竞争，不串标、不围标，

对中标品种不撤标。 

四、乙方必须按甲方招标品种表所列项目填写，保证投标书内容合法、真实。对中标品

种撤标的、虚报零售价的、提供假证明材料的、非法竞争的、串标、围标的、不按合同如实

供货等情况（除废止其中标资格的），取消其在     市医疗卫生单位参与投标资格二年。 

五、乙方对中标所供药品的质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甲方成员单位在使用中因药品质量

本身问题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甲方就诊病人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乙方接到甲方成

员单位通知应及时赴甲方处理。 

六、乙方中标产品必须按中标的生产厂家、规格供货，不得擅自改变生产厂家与规格，

否则按撤标处理。生物制品、直销产品、进口药品必须同时提供该批号的质检报告、进口药

品检验报告书、注册证（均盖有进销单位红章）。 

七、乙方中标产品接到甲方成员单位要货通知后，本地区   天内，省内   天内，省外   



天内（抢救药品本地区   小时，省内   小时，省外   小时）送货到甲方成员单位药库。

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成员单位必须做好计划按月采购，确保满足临床用药；由于乙方

供货不及时影响甲方抢救病人造成后果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八、甲方成员单位在药品验收入库时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药品质量问题提出退货的，乙

方必须予以接受，并及时将合格产品送至甲方调换，不得影响甲方临床正常用药。 

九、甲方成员单位在药品验收入库或使用期间，非甲方原因造成的破损、短少，乙方应

按实、及时调换、补足。 

十、乙方提供的所有药品有效期在六个月内的，送货时必须告知甲方成员单位药库，双

方协商药品退货办法后，甲方才可入库。对已入库药品，甲方如要求退货应在有效期三个月

前向乙方提出，乙方应予接受。乙方提供的所有药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

定，必须标明有效期限，否则甲方不予接受。 

十一、乙方产品在甲方成员单位存货在二个月以上或余量较大及合同到期尚存余量的，

甲方提出退货，乙方应予接受。 

十二、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药品购销活动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甲方人员不得向乙方索

要回扣或有意刁难乙方，甲方或甲方人员违纪、违规、违约的，乙方应向甲方成员单位、市

卫生局或政府有关部门举报。乙方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不正当药品促销，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

终止合同并取消其三年内的投标资格。 

十三、开标后甲方办公室将中标品种分别通知甲方成员单位和乙方，在十五天内分别与

甲方     家成员单位联系，一个月内分别与甲方所有有需求的成员单位签订购货合同。 

十四、甲方成员单位收到中标品种后，不得突击进库，但甲方成员单位的老库存必须用

完，乙方应予理解，或双方协商解决。（自中标结果公布以后甲方将开始正式执行新的零售

价和中标价。甲方以前没有使用完的库存将全部按新的中标价处理，乙方应予理解，或双方

协商解决。） 

十五、付款方式：中标药品的货款，使用单位（甲方）在正式发票（国家税务发票）验

收入库满三个月予以付款，乙方要求提前付款的，经双方协商解决。 

十六、如遇特殊情况（政府政策性药品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时），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十七、参与投标的本市卫生医疗单位按本协议签订或双方另行协商签约，协议生效后双

方应切实履行。 

十八、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选择第      种方

式解决争议：（只能选择一种） 



①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②向         人民法院起诉。 

十九、市药品招标监督办监督甲、乙双方履行协议，对不履行协议方做出相应处罚措施。 

本协议共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报备招标监督办壹份，自签约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签约时间：年月日 签约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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